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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4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49494B 號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作業要點」第八點，

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作業要點」第八點 

署  長 邱乾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作業要點第八點

修正規定 

八、補助原則： 
(一) 補助示範中心： 

１、 新設立之示範中心：每中心最高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下同）四百五十萬元，建置該中心

開設職群所需設備及相關費用（含第一年之維運費用）。第一年經費編列未達最高補助

額度四百五十萬元者，所餘補助額度得納入未來學年度編列，補助經費注意事項如附

件。 
２、 設立第二年起：既有示範中心每中心每年補助最高一百五十萬元之維運費用，辦理該中

心開設職群之相關活動及設備維護。 
(二) 補助示範中心之人力： 

１、 設中心之學校置有 1 名教學實習組長並負責推動中心業務者，得依「公立各級學校校長

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規定補助職務加給。 
２、 設中心之學校為辦理示範中心業務，得視實際需求聘任 1 位專職人員，或酌減協助中心

業務教師之授課節數；其減授之節數，由學校主管機關定之。 
３、 各中心辦理課程教學應由具有任教職群專長之教師或該行業實務專家擔任，並優先進用

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且具有與任教職群相關之證照或實務經驗者。 
(三) 本補助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並配合本署獲配年度預算額

度，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比

率為百分之七十；屬第二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屬第三級者，最高補助比率

為百分之八十八；屬第四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九；屬第五級者，最高補助比

率為百分之九十。 
(四) 本補助要點得依本署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配合本署重要政策推動情形、因

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增減補助比率，最高以補助百分之九十為限。 
(五) 前述補助經費之請撥、執行及結報應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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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補助經費注意事項 

一、資本門： 
(一) 設備費：採購新設職群所需之相關設備，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另所購置之設備

需以進行學生課程、營隊或活動所需為主，其單價為 10,000 元以上且耐用年限超過 2 年。 
(二) 工程費：新設職群所需之相關設施整建費用，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二、經常門： 
(一) 人事費： 

１、 教學實習組長職務加給費：所設置之組長納入學校教職員員額編制後，始得依「公立各

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規定申請職務加給補助。 
２、專職人員薪資或教師減授課鐘點費：依各縣市相關規定辦理。 
３、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依衍生補充保費之人事費經費項目，乘以補充保費費率為編列

上限。 
(二) 業務費： 

１、 鐘點費：高中職教師授課鐘點費以每人每節 400 元計算，業界專家授課鐘點費以每人每

節 800 元計算。以超過 45 分鐘為 1 節，超過 90 分鐘為 2 節計算，依實際授課節數核實

編列。 
２、實作材料費：用於支付學生實作體驗或活動所需，以每人 100 元至 400 元為原則。 
３、教材編印費：用於印製活動手冊或教材所需費用。 
４、 車（船）資：用於支付學生及帶隊老師往返示範中心參與課程及活動之交通費用，以每

輛 3,000 元至 10,000 元為原則，依實際需求提出說明，核實編列。 
５、膳費：以每人 80 元至 120 元為上限，全日課程始得編列。 
６、學生保險費：依實際需求提出說明，核實編列。 
７、雜費：由學校主管機關自行核處支付項目及標準，惟不得超出業務費總額 5%。 
８、設備維護費：依實際需求提出說明，核實編列。 

 


